
附件 1 

重庆大学第六届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

高教主赛道方案 

一、参赛项目类型 

1. “互联网+”现代农业，包括农林牧渔等。 

2. “互联网+”制造业，包括先进制造、智能硬件、工业自

动化、生物医药、节能环保、新材料、军工等。 

3. “互联网+”信息技术服务，包括人工智能技术、物联网

技术、网络空间安全技术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工具软件、社

交网络、媒体门户、企业服务、下一代通讯技术、区块链等。 

4. “互联网+”文化创意服务，包括广播影视、设计服务、

文化艺术、旅游休闲、艺术品交易、广告会展、动漫娱乐、

体育竞技等。 

5. “互联网+”社会服务，包括电子商务、消费生活、金融、

财经法务、房产家居、高效物流、教育培训、医疗健康、交

通、人力资源服务等。 

参赛项目不只限于“互联网+”项目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

项目参赛，根据行业背景选择相应类型。 

二、参赛方式和要求 

1. 大赛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。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不

少于 3 人，原则上不多于 15 人（含团队负责人），须为项目

的实际核心成员。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，须为本团队



策划或经营的项目，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。 

2. 参赛项目不得含有任何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

及其他法律、法规的内容。须尊重中国文化，符合公序良俗。 

三、参赛组别和对象 

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、已获投资情况和项目特

点，分为创意组、初创组、成长组、师生共创组。具体参赛

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创意组 

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

务模式，在 2020 年 5 月 31 日（以下时间均包含当日）前尚

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，并符合以下条件。 

1. 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，须为重庆大学在校生

（可为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不含在职生）。 

2.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能参加创意组（科技成果的

完成人、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）。 

（二）初创组 

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未满 3 年（2017 年 3 月 1 日后注

册）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不超过 1 轮次，并符合以下条

件。 

1. 参赛申报人须为初创企业法人代表，须为重庆大学在

校生（可为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不含在职生），

或毕业 5 年以内的毕业生（2015 年之后毕业的本科生、硕士

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不含在职生）。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



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 

2. 初创组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参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

不得少于 10%，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/3。 

3.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（不含基于国家级重大、重点

科研项目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）可以参加初创组，允许将拥

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，合并计

算的股权不得少于 51%（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

26%）。 

（三）成长组 

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 3 年以上（2017 年 3 月 1 日前注

册）；或工商登记注册未满 3 年（2017 年 3 月 1 日后注册），

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 2 轮次以上（含 2 轮次），并符合以

下条件。 

1. 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，须为重庆大学在校生

（可为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不含在职生），或

毕业 5 年以内的毕业生（2015 年之后毕业的本科生、硕士研

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不含在职生）。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

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 

2.成长组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参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

不得少于 10%，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/3。 

3.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（不含基于国家级重大、重点

科研项目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）可以参加成长组，允许将拥

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，合并计



算的股权不得少于 51%（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

26%）。 

（四）师生共创组 

基于国家级重大、重点科研项目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，

或者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创业且教师所占权重比例大于学

生（如已注册成立公司，教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）的项目参

加师生共创组进行比赛。并符合以下条件。 

1. 参赛项目如已注册成立公司，公司注册年限不得超过

5 年（2015 年 3 月 1 日后注册），师生均可为公司法人代表。

企业法人代表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

股权结构中，师生股权合并计算不低于 51%，且学生参赛成

员合计股份不低于 10%。 

2. 参赛申报人须为重庆大学在校生（可为本科生、硕士

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不含在职生），或毕业 5 年以内的毕业

生（2015 年之后毕业的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

不含在职生）。 

3. 参赛项目中的教师须为重庆大学在编教师（2020 年 6

月 1 日前正式入职）。 


